A A ERMNER H A A
113 & % i 3 % 15535

w2

PR AIREG T RE ) SRR RASDF (113 R 1§ F 54

0047’%4)  FI A N AR EFRLEFER S PR o ARIE T
ko] (AR REEE 1138 R F 5 3 $40315) - £k
R :\/%@Hw“f

1 >
OGNS = § Y- FLiE ELLENECE R S F L Lo N
Fredop

TF 2

-~ ArAEPREFZ :bcg’ﬁ]czcﬁ’sfs:fg?—%f;?f% M2 & :Egrsv‘*
2 )@g L ;]F'l]?;,?i'&\iﬁrg*\kf%J ) ;3;}7&%» A At
$4“OO*%&§%ﬁf%wpxﬁwJ?’ﬂ%ﬁw
i i R RS Eér\'ﬁ:%— ;\.o
= \%‘ngtﬁin
e fliede 4 isiE TR Rdek 4 0 (A Tl B B 6
B oHANEAR 2848 - A HER 2 f,%?if?
é:*%ﬁwi—%s“ﬁt do Rt | WL % Rk 4 75
rﬁ%\;*ﬂ pEE el I Jaﬁﬁ’wi%Jfﬁ/rfzgv21l+%l
CEIETF Y o N h AR R Rl AL
B RARFEGF Rk Fici2 5 30EH 19T T 2 R~ B
B % ,;f,);t 23 ,&«‘f‘”;fl— F A ﬁ?;/\, -ﬁ?%w E/:gé‘ll—y e
TELPHEANTE M“”J FRTTWEF 13825 2 5 » »
ML;%;" BFiciz % 215 % 2302 M}_ﬁk" B o JEFRIEK 4

I*

/r'/z'li’J"} ML%J ‘3&1’311#1 Lﬁ_,{’l#x}: Jlé—.‘f,‘;%’g’;
KRR el U PO L %fzfﬁ;’* S %o fhge A § 27

EFR IR 25 d B o



,,i/:# - FL,#\ , ;{5;%@“«1 DRSS I A TR e
$L%£ﬂ§°

=~ Ji”’r’ 2 5 4490F % 238 ~ % 37 ~ % 4D40F % 238 0 1T
Fg VI PR el B ot M

m\aazwi;m"ﬁ ﬂLxEéiﬂJWL%BWW%ﬁVﬁ»J
Tk P AT - % LG pe (FHEA)

AEaE T o OO#KASH o BT #0752 7 R (7B

v o EY ] 114 & 1 3 13 p

AEF- e EF ERde

FHEAEPERARER -

oA PRAF)A 0 i E20P poAP FFRd 5 o7

ﬁ#’Jﬁ%%%%:%ﬁﬁ@<@wﬁ%>°ﬂ*ﬁﬁiﬁﬂ
R R ERS20p P e ARARITEA 2

_.P ‘@k/é": F}:\DJ °

114 = 1 3 15 P

® =2 EN £
GE- e SRl PERERE
A EIE R 27T 5 15T
i’ :__é_f Aif/’ggi\‘fé‘-)}-ﬁ ) )%@5_& 1/’1‘75 Hp ‘#”&*‘50@’"—*'1
—r,‘g,J_‘% o
e

=
=

ERAA TR BEERBETLTE
113# 2 @ 5 54004752

FABE Rk 2 TR 2 ARG BT RAS



o WP RFR R BRI ATITEEL ST
PREF
-~ 0080052 % 2ARFEF TR FiniER3ES
1259732 FFeX B M %o P OO A R®113E47 28p 127
» wFTA P OO FE0E005 00544 i) » F12 %A O
FHGFRS S Hid o Papp Iy igae R
PEFHEAL ANG L2 ETEL 0 AL
Oz gEEm 2R L2500z 2 3 OO0 %@ £ 7

|

O

LRT ARG T L L RS S 2 RR L g
3

S

SPp OO AT B ERLEZE A hFE 7%

A e A BT
I P OO E@[2 G AREMRRL TR~ 2 o 20
P2 R EP2 A L4852 iEAT o

i 2R A Ll E A o
2 @FHEAFOOWEFF2 G EM 23 PR TR

3 A 2 EFIRe BE AN 2 A3 £47 287 13
1 A

#rE 10 PEDO A o AATA S 2w & F
ey o 5P ”rsi’ﬁ"‘TE'J"i"")%%
Rl v~ RIS il
=R2 ARG TR
-

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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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審簡字第1553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唐培竣



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0047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本院原案號：113年度審易字第4031號），裁定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一第7行「左側及手部腕部」應更正為「左側腕部、手部挫傷」，證據部分應補充「被告甲○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為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，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又稱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係告訴人之配偶，是被告與告訴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被告故意拉扯告訴人張睿玲，屬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，核其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且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，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，附此敘明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　㈡爰審酌被告不思相互尊重及理性溝通，竟徒手傷害告訴人，致其受有身體上之損害，足見其法治觀念及情緒控管能力均非佳，實屬不該，衡以其坦承全部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並獲得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參以被告之犯罪前科，暨考量其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所生危害，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、目前從事營造工作、有兒子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出上
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(應附繕本) 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下罰金。
附件：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0047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(略)

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與丙○○為夫妻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3年4月28日12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住處內，因不滿丙○○傳送其飲酒照片予其主管，明知拉扯手腕可能造成他人受傷，竟不違背其本意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，徒手拉扯丙○○之雙手手腕，試圖拿取丙○○之手機，丙○○因而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。
二、案經丙○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證明被告於上開時、地，試圖拿取告訴人手機之過程中，有拉扯告訴人手腕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

		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

		證明告訴人於113年4月28日13時59分許前往新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，經診斷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乙○○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審簡字第1553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唐培竣




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

0047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

易判決處刑（本院原案號：113年度審易字第4031號），裁定改

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

算壹日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一第7行「左側及手部腕

    部」應更正為「左側腕部、手部挫傷」，證據部分應補充「

    被告甲○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為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附

    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　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，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

    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

    ；又稱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

    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

    第2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係告訴人之配偶，是被告與告

    訴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

    ，被告故意拉扯告訴人張睿玲，屬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

    為，核其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且屬家庭

    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

    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，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

    論罪科刑即可，附此敘明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

    第1項之傷害罪。

　㈡爰審酌被告不思相互尊重及理性溝通，竟徒手傷害告訴人，

    致其受有身體上之損害，足見其法治觀念及情緒控管能力均

    非佳，實屬不該，衡以其坦承全部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和

    解並獲得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參以被告之犯罪前科，暨考量其

    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所生危害，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

    識程度、目前從事營造工作、有兒子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、

    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

    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

    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

    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出上

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(應附繕本) 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
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件：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0047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(略)

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

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與丙○○為夫妻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

    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3年4月28日12時許，在

    新北市○○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住處內，因不滿丙○○傳送其飲

    酒照片予其主管，明知拉扯手腕可能造成他人受傷，竟不違

    背其本意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，徒手拉扯丙○○之雙手手

    腕，試圖拿取丙○○之手機，丙○○因而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

    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。

二、案經丙○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、地，試圖拿取告訴人手機之過程中，有拉扯告訴人手腕之事實。 2 告訴人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 3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 證明告訴人於113年4月28日13時59分許前往新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，經診斷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乙○○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113年度審簡字第1553號
公  訴  人 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被      告  唐培竣



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0047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本院原案號：113年度審易字第4031號），裁定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一第7行「左側及手部腕部」應更正為「左側腕部、手部挫傷」，證據部分應補充「被告甲○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為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二、論罪科刑
　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，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又稱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係告訴人之配偶，是被告與告訴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被告故意拉扯告訴人張睿玲，屬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，核其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且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，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，附此敘明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　㈡爰審酌被告不思相互尊重及理性溝通，竟徒手傷害告訴人，致其受有身體上之損害，足見其法治觀念及情緒控管能力均非佳，實屬不該，衡以其坦承全部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並獲得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參以被告之犯罪前科，暨考量其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所生危害，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、目前從事營造工作、有兒子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出上
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(應附繕本) 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上級法院」。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下罰金。
附件：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0047號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(略)

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一、甲○○與丙○○為夫妻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3年4月28日12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住處內，因不滿丙○○傳送其飲酒照片予其主管，明知拉扯手腕可能造成他人受傷，竟不違背其本意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，徒手拉扯丙○○之雙手手腕，試圖拿取丙○○之手機，丙○○因而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。
二、案經丙○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偵辦。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		編號

		證據名稱

		待證事實



		1

		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

		證明被告於上開時、地，試圖拿取告訴人手機之過程中，有拉扯告訴人手腕之事實。



		2

		告訴人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

		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



		3

		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

		證明告訴人於113年4月28日13時59分許前往新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，經診斷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之事實。





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　　此　致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乙○○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刑事簡易判決

113年度審簡字第1553號

公  訴  人 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

被      告  唐培竣





上列被告因家暴傷害案件，經檢察官提起公訴（113年度偵字第40047號），因被告於本院準備程序時自白犯罪，本院認為宜以簡易判決處刑（本院原案號：113年度審易字第4031號），裁定改依簡易判決處刑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甲○○犯傷害罪，處拘役參拾日，如易科罰金，以新臺幣壹仟元折算壹日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案犯罪事實及證據，除犯罪事實一第7行「左側及手部腕部」應更正為「左側腕部、手部挫傷」，證據部分應補充「被告甲○○於本院準備程序時所為之自白」外，其餘均引用附件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。

二、論罪科刑

　㈠按家庭暴力防治法所稱家庭暴力，係指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、精神或經濟上之騷擾、控制、脅迫或其他不法侵害之行為；又稱家庭暴力罪，指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，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、第2款定有明文。經查，被告係告訴人之配偶，是被告與告訴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，被告故意拉扯告訴人張睿玲，屬實施身體上之不法侵害行為，核其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，且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之家庭暴力罪，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，僅依刑法傷害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，附此敘明。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。

　㈡爰審酌被告不思相互尊重及理性溝通，竟徒手傷害告訴人，致其受有身體上之損害，足見其法治觀念及情緒控管能力均非佳，實屬不該，衡以其坦承全部犯行，然迄未與告訴人和解並獲得原諒之犯後態度，參以被告之犯罪前科，暨考量其犯罪之動機、手段、情節、所生危害，及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、目前從事營造工作、有兒子需其扶養之家庭生活、經濟狀況等一切情狀，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，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449條第2項、第3項、第454條第2項，逕以簡易判決處刑如主文。

四、如不服本判決，得自收受送達之翌日起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（須附繕本）。

本案經檢察官乙○○提起公訴，由檢察官鄭存慈到庭執行職務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刑事第二十四庭　法　官　梁家贏

上列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。

如不服本判決，應於送達後20日內敘明上訴理由，向本院提出上

訴狀，上訴於本院第二審合議庭 (應附繕本) 。其未敘述上訴理

由者，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「切勿逕送

上級法院」。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巫茂榮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1 　　月　　15　　日

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：

中華民國刑法第277條第1項

傷害人之身體或健康者，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50萬元以

下罰金。

附件：

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起訴書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113年度偵字第40047號

　　被　　　告　甲○○　(略)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之傷害案件，已經偵查終結，認應該提起公訴，茲將犯罪事實及證據並所犯法條分敘如下：

　　　　犯罪事實

一、甲○○與丙○○為夫妻，2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1款所定之家庭成員關係。甲○○於民國113年4月28日12時許，在新北市○○區路0段00巷00號4樓住處內，因不滿丙○○傳送其飲酒照片予其主管，明知拉扯手腕可能造成他人受傷，竟不違背其本意，基於傷害之不確定故意，徒手拉扯丙○○之雙手手腕，試圖拿取丙○○之手機，丙○○因而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。

二、案經丙○○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局報告偵辦。

　　　　證據並所犯法條

一、證據清單及待證事實：

編號 證據名稱 待證事實 1 被告甲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供述 證明被告於上開時、地，試圖拿取告訴人手機之過程中，有拉扯告訴人手腕之事實。 2 告訴人丙○○於警詢及偵查中之指訴 證明全部犯罪事實。 3 新北市立聯合醫院乙種診斷書1份 證明告訴人於113年4月28日13時59分許前往新北市立聯合醫院就醫，經診斷受有右側前臂開放性傷口、右側手腕挫傷、左側及手部腕部等傷害之事實。 

二、核被告所為，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嫌。

三、依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提起公訴。

　　此　致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 113　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18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檢　察　官　乙○○



